关于调整《淮安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的有关说明

各县（区）农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工业园区城乡事业局：

    为进一步做好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新增认定和动态监测相关工作，现将《淮安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做如下简要调整：

     1.第三条增加“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应及时上报市农委要求提供的企业经营情况、财务报表及相关材料，参加市农委组织的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培训、座谈会等活动。”

     2.第五条中组织形式调整成“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他形式的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企业，直接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等。”

3. 第五条中生产加工型企业调整成“（1）企业规模。企业总资产500万元以上，其中固定资产2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2）企业带动能力。企业已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500户以上，每户每年从中增加纯收入2000元以上。联结粮食种植基地1000亩以上、蔬菜基地500亩以上；林果业基地1000亩以上；畜牧业基地：生猪年出栏2000头以上、肉禽年出栏5万羽以上、蛋禽年存栏1万羽以上、奶牛存栏300头以上；水产养殖基地500亩以上。”

种子种苗型调整成“ （1）企业固定资产和年销售收入达加工(基地)型企业规模的30%以上。（2）企业实行种子种苗繁育、生产、推广一体化，供种覆盖率高，带动农户面广。其中，种子企业的种植业繁育基地在1000亩以上；畜牧饲养业存栏母牛100头以上，存栏能繁种母猪200头以上、存栏种禽1万羽以上；水产育苗基地在300亩以上，或工厂化育苗2000平方米以上。（3）种子种苗企业的供种覆盖率在县、区内占10%以上，带动农户1500户以上。”

农业观光型年营业收入调整成100万元以上。

新增电子商务型“（1）主要从事农产品销售或者淮安本地农产品展示业务，有优秀的运营团队。（2）建立严格规范的优质供应商遴选、质量控制和投诉处理机制。（3）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或展示淮安本地农产品达200个以上。”

4.第五条中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70%，主营农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对出口农产品在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获得“三品”(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或市级以上名牌产品、知名商标的企业优先考虑。

5.第六条第三部分调整成“企业前两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6.第七条第三部分调整成“县(区)农委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组织初审合格的企业填写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申报表,并统一行文上报市农委。”第四部分调整成“市农业委员会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并确定候选市级龙头企业，在淮安农网上进行公示一周无异议后由市农业委员会发文公布。”

7.第八条调整成“建立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动态监管制度,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并进行运行监测评价,为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的评审认定提供依据。”

    8.第十二条调整成“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因改制、重组等原因更改名称的,由各县(区)农委及时提出更名意见,企业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报市农委，在动态监测时统一发文认定。”

 9.第十三条调整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引导）项目、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业三项更新工程资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市级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等优先考虑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0.第十四条调整成“关于税收优惠、金融信贷支持、规费减免、绿色通道、优先供应建设用地、农业产业化扶贫、财政支持等方面的奖励和扶持政策，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2〕135号)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各县区可视请放宽支持政策。”

   以上调整，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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